
附件 1：

绩效目标表

项目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2023 年市发改专项资金 申请金额： 11500

项目类型： 特定目标类 开始日期： 2023 年 1 月 1 日

结束日期：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负责人： 雷桥亮

联系电话： 18679156265 联系人： 黄高平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是否重点项目： □是 □否

政府购买服务: □是 ☑否

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南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年度工作主要为负责监测全市经济社会和城市发
展态势，承担指导推进和综合协调经济体制改革的责任，负责节能减排的
综合协调和全市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承担全市重要商品总量平衡和宏观调

控的责任等，为贯彻落实部门各项工作，故申请此项目。

实施可行性：
该项目为延续性项目，主要为保障部门各项工作能够及时有效开展而设立。

项目实施内容：

该项目主要为开展扶持服务业发展、供销事业发展、节能低碳发展、价格
监管工作市级冻猪肉储备管理、市级粮油储备、数字经济专项、发展和改

革重点等各项工作。

中长期目标： 深入推进谋新篇、强产业、兴城市、促改革、扩开放、优生态、惠民生等
各项发展改革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贯彻落实“彰显省会担当” 为抓手，深入推进谋新篇、强产业、兴城市、
促改革、扩开放、优生态、惠民生等各项发展改革工作。

项目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1. 《关于建设高品质服务业集聚发展中心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的实施细则》；
2. 《南昌市扶持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洪发改服务字〔2023〕7 号）；
3. 《南昌市节能低碳发展专项资金（发改口）管理办法》；
4.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农产品成本调查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建[2003]237 号）；
5. 《南昌市农副产品平价商店建设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版）》；
6. 《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关于印发＜关于省级冻猪肉储备工作方案＞的
通知》（赣发改价调〔2021〕784 号）；
7. 《南昌市市级储备粮补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8. 《中共南昌市委办公室 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南昌市关于深入推进数
字经济一号发展工程全力打造全省创新引领区行动方案>的通知》（洪办发〔2022〕
11 号）；
9. 《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昌市小额工程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的通知》

其他依据：

其他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2023 年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2023 年目标值

计
算
符
号

目标值 单位

1

产出
指标 数量

支持全市重点服务业项目建设数量 = 10 个

2 开展服务业培训次数 ≧ 1 次

3 节能低碳补助工作完成率 = 100 %

4 开展平价商店价格监测 ≧ 1 次

5 一次性开办建设费用补贴数量 = 3 家

6 储备粮保管费用（含轮换费用）发放
完成率 = 100 %

7 召开全市数字经济相关会议次数 ≧ 1 次



8 开展营商环境课题研究次数 ≧ 1 次

9

质量

重点服务业项目合规率 = 100 %

10 服务业培训参培率 = 100 %

11 节能低碳补助发放合规率 = 100 %

12 平价商店价格监测通过率 = 100 %

13 一次性开办建设费用补贴发放合规率 = 100 %

14 冻猪肉储备补贴发放合规率 = 100 %

15 储备粮保管费用（含轮换费用）发放
合规率 = 100 %

16 全市数字经济相关会议通过率 = 100 %

17 营商环境课题研究通过率 = 100 %

18 时效 部门各项工作完成及时性 = 2023 年 12月 31
日前

19

成本

发展和改革重点工作成本控制数 ≤ 1008 万元

支持市级冻猪肉储备管理 ≤ 210 万元

扶持服务业发展 ≤ 4005 万元

节能低碳发展工作 ≤ 415 万元

价格监管工作 ≤ 372 万元

支付供销事业发展 ≤ 600 万元

市级粮油储备成本控制数 ≤ 4370 万元

数字经济专项工作 ≤ 520 万元

9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促进我市服务业发展水平 = 100 %

10 社会
效益 促进我市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 100 %

价格稳定保障能力提升 = 100 %

优化南昌市营商环境 = 100 %

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 100 %



提高南昌居民低碳节能意识 = 100 %

11 生态
效益 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 100 %

12
可持
续
影响

- - - -

13
满意度 满意

度
市民满意度 ≧ 95 %

服务业企业满意度 ≧ 95 %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业务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绩效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部门预算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直接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其余项目须由财政业务科室审核通

过后,再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

2.本表一式两份，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各留存一份；

3.审核修改意见过多的,可另附页。


